
講義版本：114年度
製作單位：承保⼀科

★ 專技人員指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或其他法規

取得執業資格之人員。(細則§11條)

★ 專技人員⾃⾏執業者為第⼀類被保險人(§10) 

★ 第⼀類被保險人不得為第二類、第三類、第四類及第六類
被保險人。(§11) 

★ 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。(§11)

註1：大專技係指會計師、律師、建築師、醫師、牙醫師、中醫師⾃⾏執業者。(細則§46條第1項第3款)
註2：小專技係指前款以外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⾃⾏執業者。(細則§46條第1項第4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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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技人員定義



自取得自行執業資格之日起加保

取得⾃⾏執業之日已以第1類被保險人身分於他單位加保者
，以轉出之日期銜接投保。

84年3月1日以後始列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者，未僱
用員工且以第2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者，⾃102年1月1日起
應以第1類第5目專技人員⾃⾏執⾏業者身分投保。
(細則§46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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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適法身分投保

填寫全⺠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

檢附相關資料：
⼀. 負責人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

二. 地政士證書、開業執照影本。

三. 公會會員證影本。

四. 統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。(若無，免附)

如為合夥單位，請加附聯合執業合約書或合夥契約書 (需另⾏公證者，加附公證書
影本)、投保單位合夥人加保聲明書。

五. 最近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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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成立投保單位



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(§20條)

所得未達分級表最⾼⼀級者，得自行舉證調整 (細則§46條)

投保金額
⼀. 有僱用員工者，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公⺠營事業機構受僱

者之平均投保金額。(114年1月1日起為40,100元)

且不得低於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金額及勞退月提繳工
資及其參加其他社會保險(職保)。

二. 未僱用員工者，投保金額最低不得低於投保金額分級表第
六級。(112年1月1日起為33,300元；114年1月1日起為34,800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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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金額認定

保險對象違反第11條規定參加本保險者，除追繳短繳

之保險費外，並處新臺幣3,000元以上 15,000元以下
罰鍰。(§88)

除罰鍰外並追溯⾃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補辦投保，於
罰鍰及保費未繳清，暫不予保險給付。(§91)

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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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對象
【以專技人員(自行執業)身分加保】

申辦方式: 網路 / 書面申辦
申辦規定
操作教學

成立投保單位及人員加保

人員加保單位成立 加保日期投保金額

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自取得執業之日起

執業地址

通訊地址

連絡電話

姓名

ID

出生年月日

前年度
執行業務所得
/12個月

最低門檻限制
112.1.1:33,300元
114.1.1:34,800元

>=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

額及勞保、勞退、職災

A表 D表

S表

追
溯
加
保



網路申請成立
勞健保投保單位

Add text in here

書面
(郵寄或臨櫃申辦)

Add text in here

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方式

1.填寫「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」(A表)

2.填寫「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」(D表)

3.填寫「健保金額調整申報表」(S表)

4.檢附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
5.檢附地政士證書、開業執照影本。
6.公會會員證影本
7.統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(若無則免)

8.最近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
書影本

1.本署網站(107.4.26上線)

2.使用「自然人憑證或已完成
註冊健保卡」登入系統，僅
允許申辦成立健保投保單
位及首次人員投保。

3.使用單位憑證登入系統，
允許成立勞健保投保單位
及首次人加保。

*未提供申報
投保金額調整申報作業

如投保日期需追溯自取得執業之日辦理者
，請採書面辦理。

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規定及表單下載

健保署網站(https://www.nhi.gov.tw)
→ 點選「健保服務」
→「投保與保費」
→「投保單位成立與異動」
→「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」

健保署網站(https://www.nhi.gov.tw)
→ 點選「健保表單下載」
→「投保相關表單」
→「投保資格與異動表單」
→「健保承保專用表格」

申報表2-1及2-7

【申辦規定】 【表單下載】



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-手機畫面

健保署網站

(https://www.nhi.gov.tw)

點選「健保服務」

→「投保與保費」

→「投保單位成立與異動」項下

選擇「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」

1
2

健保署網站(https://www.nhi.gov.tw)，
點選「健保服務」→「投保與保費」→「投保單位成立與異動」項下，
選擇「網路成立勞健保投保單位」。

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-電腦畫面

1

2



健保署網站(https://www.nhi.gov.tw)，
點選「健保服務」→「投保與保費」→「投保單位成立與異動」項下，
選擇「網路成立勞健保投保單位」。

成立投保單位之申辦-電腦畫面

3

4

本系統提供線上成立「健保」、「勞、健保」投保單位及辦理首次人員投保；
並可同時註冊「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」及首次加保申請健保卡。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

使用健保卡或憑證(3選1)允許成立健保投保單位
(1)健保卡(承辦人或負責人)
(2)自然人憑證(承辦人或負責人)
(3)單位憑證

＊使用單位憑證登入，可同時成立「勞健保」單位。 3分鐘影音教學

*請先將主管機關核准設立
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、負責
人身分證正反面掃描成
PDF檔或JPG檔(檔案大
小不超過5M)以利上傳。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*未提供申報
健保投保金額調整申報作業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

*未提供申報
投保金額調整申報作業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【單位申請(A表】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【首次人員加保(D表)】



1. 全⺠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(A表)

2.全⺠健康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(D表)

3.健保金額調整申報表(S表)

4.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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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表單教學

A表

D表

S表

其他

適用對象：以專技人員(自行執業)身分加保

網路申辦 書面申辦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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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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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舉例】

甄健康

111 年 2 月 1 日加保在戶籍所在地公所，

112 年 3 月 1 日加入地政士公會(取得⾃⾏執業資格之日)

 應以地政士專技身分投保日期： 112 年 3 月 1 日

 投保金額：33,300元(假設未雇用員工，亦未投保勞保、勞退、職災)

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之前項第4點以外之專門職業及技術
人員自行執業者，其自行舉證申報之投保金額，最低以投保金
額分級表第6級(112年1月1日起為33,300元，114年1月1日起
為34,800元)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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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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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法第21條規定
第1類及第2類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調整的時限，被保險人之
所得：
 如於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，應於當年8月底前申報調整

投保金額，⾃申報的次月1日生效。
 如於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，應於次年2月底前申報

調整投保金額，⾃申報的次月1日生效。

【自行申報調整投保金額生效日說明】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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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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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112年執行業務收入扣除免稅額、必要費用及成本

後，所得總額合計為390,000元，除以12個月等於

32,500元(低於最低投保金額33,300元)，則113年

3月1日投保金額為33,300元。

(假設未雇用員工，亦未投保勞工保險、勞工職業災害保及勞工退休金)

113年3月健保投保金額，以其112年執行業務所得總額

除以12個月，對應之投保金額。

所得年度 所得金額 加保年月區間 應投保金額

112 390,000 113.3~114.2 33,300 

【範例】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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113年執行業務收入(1,033,600元)扣除免稅額、必要

費用及成本(330,752)後，所得總額合計為702,848元

，除以12個月，健保投保金額落在級距60,800元，

114年3月1日投保金額為60,800元。(填寫薪調表)

114年3月健保投保金額，以其113年執行業務所得總額
除以12個月，對應之投保金額。

【範例】

所得年度 所得金額 加保年月日區間 應投保金額

113 702,848 114.3.1~ 60,800 

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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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3月健保投保金額，以其113年執行業
務所得總額除以12個月，對應之投保金額。

，，

，，

投保單位成立
申報表(A表)

保險對象投保
申報表(D表)

健保金額
調整申報表(S表)

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
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(如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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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適用對象：如目前誤保在「公所或職業工會」加保(限本組桃竹苗轄區)，可填
寫「退費餘額抵繳不同單位保險費及滯納金切結書」，以減輕繳費壓力。

2. 辦理方式：切結書填寫好後，請郵寄掛號至「本署北區業務組」俾憑辦理保費
抵繳事宜 。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北區業務組承保⼀科新成立單位
(320216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525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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